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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20 版) 

 

一、总则 

1、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的精神，促进市

政基础设施工程科技进步，提高我区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、管理和技术

创新水平，根据有关行业管理文件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2、区市政基础设施优良工程的评选，以国家和省颁布的有关建设工

程的法律、法规、强制性技术标准及有关行业评优标准为依据，按照“公

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，对工程技术资料和实体质量进行综合评审。 

3、区市政基础设施优良工程每半年评选一次，由顺德区市政建设工

程协会具体组织实施。评选活动接受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监督和指导，评

审结果在区市政建设工程协会网站公示，报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备案

并给予公布表彰。  

二、评选范围： 

1、在我区工程投资造价在 400 万元以上的道路、桥梁、给、排水（含

泵站、管线）、广场、河涌整治、防洪排涝、燃气厂站等市政基础设施工

程。 

2、在我区工程投资造价在 150 万元以上的城市道路照明以及施工面

积 5000平方米以上或造价在 500 万元以上的城市景观工程。 

3、投资在日处理（或生产）能力在 1万吨以上或工程造价 1000 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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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的供水厂、污水处理厂、垃圾处理厂（场）及其主体单位工程和配套

设施。 

4、投资在 2000万元以上的隧道、综合管廊等市政基础设施工程。 

5、投资在 5000万元以上的轨道交通工程。 

6、投资规模小于以上规定，但采用新设备、新技术、新材料、新工

艺，且具有显著社会效益、特殊纪念性意义，对发展国民经济有重要意义

的工程。 

7、下列工程不纳入评选范围： 

  （1）违反基本建设程序的工程（不能提供施工许可证或当地建设行

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施工证明文件的）。 

  （2）超越资质范围施工的。 

（3）结构或使用功能存在严重质量隐患的。 

（4）不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施工安全评价或评价为不合格的。 

（5）没有执行国家强制性技术标准的。 

（6）在建设过程中发生过一般事故（含一般事故）以上重大安全、

质量事故的。 

（7）未按设计图纸、合同约定完成全部工程量，不具备该项目工程

设计的全部使用功能的。 

（8）有基础桩施工的工程，基桩质量检测出现有非一类桩大于 15%

的。 

（9）竣工后被完全隐蔽，不能够组织现场外观和实体质量检查的（如

管道工程只发生管道安装，而没有管道附件、井室施工等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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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0）未在本会提前办理备案手续并在完工前未开展中间过程检评

的； 

（11）保密工程。 

三、申报条件： 

申报市政基础设施优良样板工程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符合基本建设程序的规定。 

（二）工程已通过竣工验收和竣工验收备案。交付使用，并经过一年

运行使用、经过一个冬、雨季的考验的工程。 

（三）工程技术资料真实完整，编制整理符合《广东省市政基础设施

工程施工质量技术资料统一用表》要求和区档案管理部门的规定，能反映

工程施工质量控制过程。 

（四）每个单位工程达到国家和部颁的有关工程技术规范和质量标准

以及安全生产、文明施工管理的要求，符合国家验收标准，主体结构无裂、

漏、沉等质量通病，设备体系完善，符合环保和建筑节能要求。 

（五） 工程满足使用功能要求，并有设计、监理、建设、使用单位、

质量安全监督部门对该工程的质量鉴定和推荐意见。 

四、申报材料及要求： 

  1、《顺德区市政基础设施优良工程申报表》一式二份； 

  2、项目中标通知书及施工合同；施工许可证（或由当地建设行政主

管部门出具的临时施工许可）；(复印件)； 

  3、竣工验收时所签署的工程外观、实测实量、质量保证资料评分和

综合评分表；（复印件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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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、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报告》（复印件）； 

  5、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》或业主出具的未能完成备案

工作的原因说明；（复印件）； 

  6、申报单位、参建单位等资质证书（复印件）； 

  7、反映工程全貌及质量的彩照八张（附光盘）； 

  8、工程质量保修书（复印件）； 

  9、建设工程验收证明（复印件）； 

  以上资料必须整理齐全，装订成册。 

五、评选程序： 

  1、受理：每半年受理申报项目后，由协会秘书处组织专家组对申报

资料进行资格初审和过程检查。对一些局部达不到要求而经整改可以达到

的，通知其补充整改，并跟踪复检；对不符合申报条件难以整改的，指出

原因，退回不予参评。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名单报送建设行政主管单位备

案。 

2、专家评审：对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，由协会组织专家组对工程项目

进行现场评审。 

3、网上公示：资料审查和实体检查评审通过的项目在区市政建设工程

协会网站上公示。 

4、通过评审、公示期满无异议的项目评定为顺德区市政基础设施优

良工程。 

5、本会对获得顺德区市政基础设施优良工程的项目优先推荐参评省、

市市政优良样板工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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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奖励： 

协会在每年召开年会时，对获得区市政基础设施优良工程的申报单位

授予奖杯和获奖证书，对申报参建单位及项目负责人授予获奖证书。获奖

单位和个人由协会在网站、报刊进行通报表彰。 

七、附则： 

1、对已获得区市政基础设施优良工程的项目，因各种原因、在使用

中出现较大质量问题，市政建设工程协会有权取消该工程所得的荣誉，收

回奖杯和证书。 

2、本办法由区市政建设工程协会负责解释。 

3、本办法经市政建设工程协会二届七次理事会研究，自 2020 年    

11 月 1 日起执行，原使用版本同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顺德区市政基础设施优良工程申报表（2020 版） 

 

 


